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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公文簡報，以摘要彙整，會員如需詳細內容，請洽本會 TEL：02-2500-0933

（一）意見蒐集
	來 文
	衛生福利部 

	收 文 號
	 0842

	主 旨 內 容
	公告預告「化粧品禁止使用成分表」修正草案，內容請上網https://join.gov.tw/policies/查詢，業者若有意見或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
之次日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TEL 02-2787-7566
E-mail：joyin@fda.gov.tw


（二）「食品、農產品、水產品」法規公告 
	來 文
	衛生福利部 

	收 文 號
	 0846

	主 旨 內 容
	修正發布「中華民國輸入規定F01、F02貨品分類表」及「輸入規定『508』貨品分類號列表」，自112年12月15日生效。

	來 文
	衛生福利部 

	收 文 號
	 0849

	主 旨 內 容
	修正發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標示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罰鍰處理原則」第2點，自即日生效。

	來 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收 文 號
	 0850

	主 旨 內 容
	自112年12月20日起至113年1月19日止（出口日期為準），暫停受理印尼1家製造廠（PT KOBE BOGA UTAMA）之貨品分類號列「0904.22.00.00-1番椒屬或丁子屬之果實，壓碎或研磨者」產品輸入查驗申請，於暫停受理期間，如新增不合格製造廠，自該邊境查驗不合格資訊發布次日起，併同暫停受理之。

	來 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收 文 號
	 0858

	主 旨 內 容
	延長中國（含香港、澳門）輸入貨品分類號列「0712.39.90.12.1乾猴頭菇」及「0710.80.90.90.6其他冷凍蔬菜」且品名含「猴頭菇」之產品，監視查驗措施至113年6月30日止。

	來 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收 文 號
	 0861

	主 旨 內 容
	自112年12月25日至113年6月24日止（進口日），針對中國輸入「0709.60.00.00.1辣椒及甜椒類果實，生鮮或冷藏」，採加強抽批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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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收 文 號
	 0862

	主 旨 內 容
	自112年12月25日至113年6月24日止（進口日），針對日本輸入「0807.19.10.00.2鮮蜜瓜」，採加強抽批查驗。

	來 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收 文 號
	 0863

	主 旨 內 容
	更新「未完成系統性查核程序國家得輸入之水產品號列」，自113年1月
1日起生效（以出口日期為準）。

	來 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收 文 號
	 0864

	主 旨 內 容
	有關更新未完成系統性查核程序國家得輸入之動物性油脂產品號列一事。


（三）「化粧品」法規公告 
	來 文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收 文 號
	 0859

	主 旨 內 容
	有關「麗龍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輸入販售之「Kiehl's契爾氏金盞花植物精華化粧水（製造日期：2022. 05，批號：18U703）」化粧品，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6條規定，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請相關業者廠商，如有該產品請立即下架勿再陳列販售，並儘速配合回收作業。


（四）「酒類」法規公告 
	來 文
	財政部國庫署 

	收 文 號
	 0843

	主 旨 內 容
	為維護國人飲酒安全，產製或輸入酒精度超過60%之高酒精度酒品應標示
相關警語。


（五）法規公告
	來 文
	財政部關務署 

	收 文 號
	 0847

	主 旨 內 容
	  公告停止適用有關進口申報產地為中國大陸，且申報稅則第8456節至第8463節、貨品分類號列第8711.60.20.00-7號或稅則第8712節者，應於對應項次之貨名欄前3字申報「供外銷」或「供內銷」；申報「供外銷」者，第4-5字應申報「美國」、 「歐盟」或「其他」。
  修正「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及「關港貿作業代碼」之「十六、不受理報關原因」，係刪除代碼B1B「請於貨名欄申報用途，如『供內銷』或『供外銷』」、L40「請於貨名欄申報用途，如『供內銷』或『供外銷』」、B1C「請於貨名欄申報「供外銷」後申報『美國』、『歐盟』或『其他』」及L42「請於貨名欄申報「供外銷」後申報『美國』、『歐盟』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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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文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收 文 號
	 0848

	主 旨 內 容
	係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國際貿易局」改制為「國際貿易署」。修正「輸出貨品未依規定申報商標或商標申報不實處分原則」、「輸出貨品違反來源識別碼申報規定之處分原則」、「違反輸出入瀕臨絕種動植物及其產製品之處分原則」、「輸入貨品未依規定標示產地或產地標示不實處分原則」、「輸出貨品未依規定標示產地或產地標示不實處分原則」、「申請人申請或使用不實原產地證明書處分原則」及「原產地證明書簽發單位違規處分原則」，自即日生效。

	來 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收 文 號
	 0851

	主 旨 內 容
	自112年12月19日起至113年1月18日止（出口日期為準），暫停受理
9家不合格中國製造廠所生產「3924.10.00.90-6-D其他塑膠製餐桌用餐具及廚房用具, PP」之菜板及砧板產品，以及1家不合格中國製造廠所生產「3924.10.00.90-6-A 其他塑膠製餐桌用餐具及廚房用具, PVC」之剝蒜器產品輸入查驗申請，於暫停受理期間，如另有同號列範圍產品出現檢驗不合格案件，其製造廠所生產之同號列範圍產品，自該邊境查驗不合格資訊發布次日起，於前述暫停受理期間內，亦暫停受理其輸入查驗，相關內容請上網http://www.fda.gov.tw 查閱。

	來 文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收 文 號
	 0860

	主 旨 內 容
	公告「個人輸出瀕臨絕種動植物及其產製品准許免辦理瀕臨絕種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 出口或再出口許可證之適用範圍」，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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